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戶口普查表 
 

  

1. 姓名 1. 

2. 稱謂 2.戶長 

3. 關係 
3.家屬 
4.雇用人 
5.寄住人 

4. 性別 6.男 
7.女 

5. 年齡 8.生於民(前)國  年  月  日  已滿  歲  

6. 籍別 

9. 本省           (縣市)祖籍                            
10.外省           (省市)民國           年來臺 
11.外國           國 
12.出生地         本省        外省        外國             
          

7. 婚姻 

13.未婚  
14.有配偶、同居 
15.配偶死亡 
16.離婚、分居 

8. 教育 

17.不滿六歲 
18.六歲至十二歲未在學 
19.六歲至十二歲在學 
20.十二歲以上不識字者 

   十二歲以上知識字者 
21.自修 
22.小學畢業或肄業____年 
23.初中畢業或肄業____年 
24.高中畢業或肄業____年 
25.初職、簡師畢業或肄業____年 
26.高職、師範畢業或肄業____年 
27.專科學校畢業或肄業____年 
28.大學、研究院畢業或肄業____年 
29.高等、普通、特種考試及格 
30.校名或考試名稱                
31.科系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專長 32.特殊技能                     

10. 無工作原因 

33.不滿十二歲   
十二歲以上無工作者 
34.在校讀書 
35.殘廢、久病、老衰 
36.受監禁、被收容 

37.料理家務、不願工作 

38.初次尋找工作 
39.已離原有工作正在重找工作 



11. 本人主要工作處所及其業
務 

40.處所名稱__________ 

41.處所業務__________ 

42.田園、林山、畜牧場、漁區、養殖場、灌溉渠 

43.金屬礦、硫磺礦、煤礦、油氣井、土石坑、砂灘、鹽場 

44.食品廠、飲料廠、煙廠、紡織廠、鞋、帽、被服廠、化工廠、皮

革廠、橡膠廠、紙廠、印刷廠、水泥廠、金屬品廠、機器廠、鋸

木廠、磚瓦廠、車船廠、傢俱作 

45.建築工地、土木作、油漆作、裝璜作、水電工程行 

46.水廠、電廠、變電所、煤氣廠、衛生隊 

47.零售店、批發行、貿易行、經紀行、攤擔、銀行、當鋪、保險公司

48.船運所、空運所、鐵道運輸、汽車運輸、雜車雜船、旅行社、轉

運報關行、倉庫、郵電局、氣象臺 

49.食堂、茶室、旅館、浴室、理髮店、照相館、洗衣作、影劇院、

用具圖書出租所、私宅 

50.機關、部隊、學校、醫院、律師會計事務所、報館服務社、社團

教會、寺廟 

12. 本人所辦事務及職稱 

51.工作部門_________ 

52.所辦事務_________職稱________ 

53.耕作人、畜牧人、林產採伐人、獵人、漁人 

54.礦物、油氣開掘人、土、石、砂、鹽採取人 

55.飲食菸草工、紡織染工、裁縫皮匠、印刷雕刻工、化學工匠、銅

鐵匠、機器匠、鐘錶首飾匠、漆匠、木匠、泥瓦匠、水電匠、動

力機工、機器保養工 

56.包裝工、搬運工、清掃工、其他雜工 

57.店員、推銷員、經紀人、小販 

58.航船員、航空人員、火車汽車司機、水手船夫、人獸力車夫、其

他運輸人員 

59.民意代表、首長、董監事、經理、店東、部門主管 

60.文書、司帳、出納、保管員、其他佐理人員、傳遞人、接線生、

售票人、車掌、公差 

61.工程師、技術家、醫護人員、律師、會計師、宗教家、作家、藝

術家、教師 

62.警衛、消防員、護士、助產士、殯殮人 

63.獻技人、侍者、理髮工、廚司、傭工、洗衣工、擦鞋工 

64.陸軍官兵、海軍官兵、空軍官兵、聯勤官兵 

13 從業身分 

65.為自己工作雇有幫手 

66.為自己工作未雇有幫手 

67.幫家人作賺錢工作不支薪資 

68.受私人雇用支領薪資 

69.任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機構職務 



(短表) 

1. 
在戶內 
外出 

2. 常住人口 

3. 家屬 

4. 雇用人 

5. 寄住人 
6. 男 

7. 女 

 

9. 本省籍 

10. 外省籍 

11. 外國藉 

 

13. 未婚 

14. 有偶 

15. 喪偶 

16. 離異 

17. 不滿六歲 

18. 失學兒童 

19. 在學兒童 

20. 不識字 

21. 自修 

22. 小學程度 

23. 初中程度 
24. 高中程度 

25. 初職程度 

26. 高職程度 

27. 專科程度 

28. 大學程度 

29. 考試及格 
 

33. 不滿12歲 

34. 上學 

35. 殘病 

36. 受監禁 

37. 無意工作 
38. 初尋工作 

39. 失業 



(戶長行業) 

42. 農業 

43. 礦業 

44. 工業 

45. 建築業 

46. 水電衛生業 
47. 商業 

48. 交通業 

49. 服務業 

50. 公眾服務 

 

53. 農林漁牧人 

54. 礦人 

55. 工匠 

56. 雜工 

57. 商人 

58. 運輸人員 

59. 主管人 

60. 佐理人 

61. 專家及自由職業者 

62. 防護人 

63. 人事服務人 
64. 軍人 

65. 雇主 

66. 獨營 

67. 幫家 

68. 受聘雇 

69. 任公職 
 

1.常住人口普查夜在戶內的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2.常住人口普查夜在外出的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3.本戶常住人口【（1）+（2）】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4.普查夜臨時在場的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5.本戶現在人口【（1）+（4）】  男   人 女   人 共   人 


